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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买卖合同

甲方（卖方）： 张勇 身份证号码： 510106198609085519

联系电话： 15882367432 住址： 成都市金牛区万圣家园 D区 7 栋 1 单元 8 楼 6 号

甲方（卖方）： 贾红英 身份证号码： 513030199009213267

联系电话： 18782109577 住址： 成都市金牛区万圣家园 D区 7 栋 1 单元 8 楼 6 号

甲方（卖方）： 张恒溢 身份证号码：51010620120117001X

联系电话：15882367432 住址： 成都市金牛区万圣家园 D区 7 栋 1 单元 8 楼 6 号

甲方（卖方）： 吴慎芬 身份证号码： 51011196401101163

联系电话： 18200270063 住址： 成都市金牛区万圣家园 D区 7 栋 1 单元 8 楼 6 号

乙方（买方）： 徐林 身份证号码： 510106198210225137

联系电话 18981781569 联系地址：成都市金牛区旺泉街 10 号

乙方（买方）： 蒋慧敏 身份证号码： 513902200008235703

联系电话 19180918131 联系地址：简阳市施家镇平息社区 1 组 15 号附 1 号

经纪方： 马娟 身份证（或信用代码）： 510125199001145820

买卖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经纪方提供的居间服务，为维护甲乙双

方利益，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就双方买卖房产事宜签订本

合同，以共同信守执行，达成以下合意：

一、房产基本情况

1、 甲方户主： 张勇 其他共有人： 吴慎芬、张恒溢、贾红英 在 2018 年 1
月 15 日与成都市 金牛区人民政府天回镇街道办事处、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金牛

分局，（以下简称‘拆迁方’）签订了《金牛 区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被拆迁组

石门 4组 ），安置取得了位于成都市 金牛 区 金凤凰大道 840号万圣家园 C 区

3栋 1 单元 12楼 2 号 B2 型 房产建筑面积为： 77.98 平方米。

备注：房产最终面积以房产产权部门登记为准，此面积以后无论增减，均以

以后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的不动产登记证书面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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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产权属性质为：拆迁安置取得且尚未取得房产产权的协议房。

3、 本次交易房产的分房协议上所有人未对协议上的房产签订正式的分家析产

协议。如果未签订正式的分家析产协议且未在当地公证处公证的，本合同交易房

产对应的安置协议书上的所有人视为本合同的甲方，共同承担本合同约定的所有

权利责任和义务。本合同签订时的未成年和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均由法定监

护人、直系亲属代为履行本合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4、 本合同交易房产的安置协议上人员未有已经死亡人员，如果有或在本合同签

订后完成过户之前出现有人死亡的，则已死亡人员的合法继承人视为甲方之一，

由其履行本合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5、 乙方知悉甲方拟转让的房产权属状态为合同房并实地查看了上述房产，并对

房产现状予以认可。

6、 甲方承诺该房产无优先购买权人。

二、价格和购房款支付约定

甲方、乙方均保证对此合同约定转让价款、付款的方式、约定过户时间或约

定办理委托公证、抵押时间、交房时间、过户登记手续和过户税费的承担、违约

责任的内容予以认可，不得单方面做出任何变更。

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套交易的房产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502000.00（大

写）伍拾万元零贰仟元整。 （特别强调：该价格系甲乙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且该价格为不变价格，不受市场的变化影响），该价格包含本合同附件、补充协

议、房产装修以及附属设施清单所列设施。

2、付款方式：

在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22000 大写：贰万贰仟元整。（第一笔

房款）。

其中¥ / 大写 / 由经纪方托管，作为该房产的物业交割保证金。

双方约定于 2024 年 9 月 15 日前前往当地公证处办理预约合同公证，公证

办理完成后 当 日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房款¥450000.00 大写：肆拾伍万元整。（第

二笔房款）甲方收到本笔款后同时将房屋正式交付给乙方。

双方约定购房尾款（不含定金）¥30000.00大写：叁万元整。（第三笔房款）

于甲方取得不动产证齐备过户手续移交给乙方或过户给乙方后 当 日内无息支

付给甲方。

3、费用和税费的约定：

甲方应按照与拆迁方签订的合同的约定办理或督促及时办理上述房产的不

动产登记手续，以确保甲方及时取得上述房产的产权证。甲方办理其名下初始不

动产证的所有税费（包含不限于：超平方购买的契税、遗赠税、赠与税）、登记

手续费、公证费（包含不限于：继承公证费、委托公证费）、司法鉴定费、房产

补差款等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甲方不得以各种理由将以上费用强加给乙方，

双方约定：甲方承担该房产过户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人中产生的：20%
个人所得税包含不限于：继承税、赠与税、遗赠税。

乙方承担该房产取得不动产证后过户所产生的维修基金、增值税及附加个人

所得税 1%、契税交易手续费、土地出让金、转移登记费、印花税、书证费、公

证委托费、增值税。

4、基于经纪方提供的居间服务，乙方向经纪方支付佣金：¥ 6000 大写 陆仟元

整

甲方向经纪方支付佣金：¥ /大写 / 。



3

三、权利保证

1、甲方保证该房产的权属证明合法有效。甲方保证转让的房产没有任何产权纠

纷，甲方有权或已获得所有权人（包括所有共同人、隐形共有人）的合法授权，

能够完全支配及处理该房产。有关该房产在本次交易之前产生的产权纠纷、债务

纠纷、税费、租赁清还、抵押等事宜，甲方应在交易之前清理完毕，并保证转让

后乙方无需负责，否则甲方应赔偿乙方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因甲方未向乙方或

经纪方披露信息并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2、因本房产未取得不动产证，所以甲乙双方只能以合同的形式成立买卖关系，

不能及时的办理过户手续，且后期甲方取得不动产证时间不明确，所以甲乙双方

协商一致，如果以后甲方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乙方有权自行选择直接过户给乙

方或者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如果乙方的第三方在甲方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不能及

时的确定，乙方有权让甲方全权委托公证给乙方，并由甲方提供过户的相关资料

包含不限于：不动产证书、身份证、婚姻证明、户口簿等证书的原件、复印件、

影像资料，以便乙方后期自行完成过户手续，乙方后期过户的税费约定按本合同

的第二款第 3条执行。

3、乙方支付完第二笔房款后，本次交易的房产所有权益归乙方所有，包括不限

于后期的：政府拆迁征收、租赁收益、市场溢价、社区或相关部门对该房产发放

的补贴补助，乙方拥有该房产的转让权，乙方亦可将该房产转让给第三方，甲方

对此不存在异议。

特别强调：因本房产初始产权必须登记在甲方名下，所以乙方如果需要转让给

第三方无需跟甲方协商，甲方也不得干涉乙方转让该房产，乙方可直接通过甲方

过户给乙方转让的第三方，且甲方需无条件配合乙方完成过户手续或以全权公证

委托的方式委托乙方，以便后期由乙方自行过户转让，如果乙方转让的第三方在

甲方取得不动产证书后需要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过户的，甲方需提供产权人的一

类银行卡给乙方，且将银行卡原件、取款密码交于乙方保管，乙方用于收取后期

转让该房产的售房款。因售房款金额较大，甲方提供的银行卡需支持大额进账、

出账，且在乙方使用该银行卡期间甲方不得私自将该银行卡注销、挂失、改密或

设立三方授权支付，同时乙方也不得用该卡进行洗钱、收赃款等跟该房产交易不

相关的用途，如果乙方使用此卡对甲方造成了法律后果或征信后果由乙方承担一

切责任。如果乙方转让该房产时贷款首付款及尾款等所有款项涉及公证提存的，

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人收取提存款及银行贷款等所有款项，甲方对此无异议。

4、自甲方将房产正式交付给乙方之日后，乙方是该房产的实际管理人和权力人，

乙方承担该房产后期使用的一切责任和后果，包括但不限于：高空抛物、水电燃

气使用产生的责任、装修产生的安全事故和质量问题责任、防火防盗等责任。

四、甲乙双方的义务

1、甲方义务：按本合同的约定期限腾空交付房产、保证所有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保证取得该房产是合法的、保证从未将该房产转让给第三人，提供乙方指定所需

要的过户公证委托手续、过户手续、过户所需资料、配合乙方到当地不动产交易

中心签字、如果乙方转让后的买方需要按揭贷款，提供所需收款银行卡、到相关

银行签字。

2、乙方义务：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房款、合法合规使用该房产、对甲方的

所有资料保密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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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秉承公正、公平的原则，特约定如下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应严格遵照执

行支付违约金来保证本合同能彻底执行而约定并认可的约束性违约金。

1、严重违约责任

如果甲乙双方产生严重违约责任，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成交价款的

30%的合同违约金，特别说明 1：如果乙方收到该房产后对其进行装修装饰后甲

方严重违约，除向乙方支付该合同成交价的 30%作为违约金以外还需叠加赔偿乙

方装修损失费：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如果乙方违约，需将房产完好无恶意破坏的

退还给甲方并放弃屋内所有装修设施。特别说明 2：如果因市场波动该房产的溢

价部分超过了严重违约约定的 30%，包括正溢价、负溢价，则失约方需向守约方

按市场行情补齐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具体标准可参考当地正规评估机构出

具的评估意见。

2、逾期违约

逾期违约包含但不限于的内容：按本合同约定或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约定时

间内逾期未付款、逾期交房、甲方逾期办理不动产证书的登记手续、甲方取得不

动产证书后逾期未办理公证手续或过户手续、乙方取得甲方的公证委托手续并齐

备过户手续的所有资料并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逾期未过户的、其它协商一致后

失约方逾期的，自逾期发生日起每日按合同成交总价的千分之三支付甲方违约金，

如果逾期超过 10日的视为严重违约，违约责任按本合同的第五款第一条执行但

和本条不叠加执行。

3、一般违约

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合同并收取和支付定金后本合同立即正式生效，甲乙双方应

严格遵守本合同的违约责任和义务，如果因政策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其中一方违

约的，双方互补担责甲方退回乙方定金，双方无责解约，如果一方单方违约，则

根据定金法则失约方向守约方双倍赔付定金，如果因为市场出现严重波动单方违

约的情节视为严重违约，失约方按本合同第五款第 1条执行违约责任。

六、期限约定

1、自本合同签订日起，乙方 1 日内向甲方支付定金（第一笔房款）。

2、自甲方收到乙方定金起，甲方 30 个工作日内腾退该房产。

3、自甲方腾退该房产后并通知乙方后，乙方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合同公证

手续并支付本合同约定的第二笔房款。

4、自甲方接到办理不动产证书通知（乙方通知或相关部门的公告通知）后，甲

方应在乙方支付第二笔房款当日提交办理分户不动产权证申请资料。

5、自甲方接到相关部门或乙方通知领取不动产证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前往相

关部门领取不动产证书。

6、甲方取得不动产证书后 3 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前往相关部门办理不动产过户

或全权委托公证手续。

7、乙方在甲方正式完成甲方交接过户手续后 3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

定的第三笔房款。

8、如果甲方是全权公证委托手续乙方过户，乙方需要在 700 个工作日内完成过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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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甲方在办理委托公证当天为乙方提供一张一类银行卡用于后期乙方收取过户

按揭贷款、首付款、定金等款项。

特别说明：以上期限约定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时的友好约定，双方可通过微

信、电话、短信、快递书面说明的形式另行协商时间期限，期限可跟甲乙双方的

友好协商而改变，如果不能友好协商的以本合同的期限为准。

七、合同协商、变更、解除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友好协商解决，任意一方均无权单方擅自变更本合同

约定的条款、或在单方解除本合同条件未达成之前，任意一方均无权擅自单方解

除合同，任意一方如果需要变更本合同的，需要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双方可根据

本合同互留的电话、微信、通讯地址等作为联络方式，通过联络方式送达后 3
日视为送达（书面邮寄地址为 7 日）、双方的电话录音也可作为协商的证据，收

到一方的送达通知后另一方必须一月内做出回应，经过双方友好、平等的协商签

订的本合同任意修改和补充均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八、合同生效及合同条款冲突规则

1、本合同经甲乙双签名后正式生效。

2、甲方如有未成年的，监护人须提供具结保证书、出生医学证明，监护人在

合同上代表未成年人签字。

3、如果甲方安置协议上有的人死亡的，甲方应在签订本合同时出具继承公证

书并由法定继承人签字，如果未办理继承公证书的应由继承人到场签字，如果

继承人无法到场签字的由甲方其他在场人提供具有继承权人的姓名、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并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的形式取得继承人的同意代为在本合同上签

字并由甲方其他在场人保证提供的信息真实性，也具备同等效力。

4、如果甲方有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则有相关法定监护人代为签字，具备

同等效力，如果甲方人员较多不便在签订本合同时聚齐，甲方其他在场人可在

电话、微信、短信经过未到场人员同意后代为签字，代签后一并生效具备同等

效力。

5、本合同如果后期甲乙双方通过其它通讯方式联络在平等、友好协商一致的

情况下与本合同上的其它条款有冲突的，按甲乙双方协商后的条款执行。

6、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中介方各执一份，均具备同等效力。

九、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者

调解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上述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违约方按人

民法院裁定的违约责任大小比例承担因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诉

讼费、法院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司法鉴定费、差旅费、误工费、房屋评估

费、拍卖费、公告费、各自应缴的过户税费等）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

双方任需履行。

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1、因在签订本合同时甲方人员有：吴慎芬、贾红英无法亲自到场签字，所以甲方张勇在乙

方的见证下通过电话、微信的方式已经给未到场人员说明了本合同的成交价、付款方式、

违约责任等未到场人员表示同意并授权张勇代为签字，并对张勇的签字表示认可无异议。

2、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期限内办理预约合同公证，在拆迁安置部门或办理不动产的部门通

知交件办理不动产申请书的相关资料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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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保证将本合同约定交易的房产不动产证分家析产至张勇名下单独所有后期由张勇

提供相关过户资料给乙方。

乙方签字： 甲方及代理方签字： 经纪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